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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0-02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4月24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魏建军先

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 2019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审议《关于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审议《关于 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四、审议《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拟向公司股东宣派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现金股利人民币

2,281,817,250.00 元，即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5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6 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16:30营业时间结束后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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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H股股东可获得现金股利，A股股东有权获得现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在 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后确定。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五、审议《关于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六、审议《关于 2019年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七、审议《关于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八、审议《关于 2020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九、审议《关于续聘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要求，建议股东大会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外部审计师，为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审计、审阅以及内部控制情况审计

等服务，任期自本议案获通过当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并授权董事

会确定其报酬，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万元。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审议《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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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详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四、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五、审议《关于 2019年度 A股关联交易和 H股关连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要求，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9 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按

一般商务条款进行交易，其定价及相关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

下简称“本集团”）及相关股东的整体利益，并依据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履行审议及披露

程序，不存在违规、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体执行

情况如下： 

 

一、本集团与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2019

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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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预计金

额上限 

2019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采购产品 596,500.00 

                                     

94,089.18  

 

主要系本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规模较小，

导致向关联方采购电池包数量较少所致 

销售产品 382,605.00 30,118.23 
主要系关联方向本公司采购新能源汽车规

模较小所致 

采购服务 9,788.00 4,707.40 — 

提供服务 2,760.00 3,228.52 — 

租赁 1,811.00 1,177.17 — 

提供租赁 441.00 693.10 — 

合计 993,905.00 134,013.60 — 

 

本集团与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2019年度日

常关联（连）交易总额未超出 2019 年预计金额上限。其中，提供服务、提供租赁交易

2019年实际发生金额超出预测金额额度未达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披露标准，同

时，提供服务、租赁、提供租赁交易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的所有申报、

年度审核、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二、本集团与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滨银”）2019年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1、本集团在长城滨银 2019年存款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预计单

日存款余额上

限 

2019年单日

存款余额最

高值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

因 

存款 870,000 82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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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集团为长城滨银提供服务、提供租赁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7月至

12月)预计金额

上限 

2019年(7月

至 12月) 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

因 

提供服务 1,730 2,769.61 — 

提供租赁 25 22.4 __ 

注：长城滨银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本公司在长城滨银开展

存款业务，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

下的关连交易。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连）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

避表决，魏建军先生、王凤英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王凤英女士回避

表决，该议案通过。 

十六、审议《关于本公司对银行业务进行授权的议》 

本公司为保证经营需要，根据本公司《筹资管理制度》规定，对本公司银行贷款额

度授权如下： 

授权本公司在授权有效期内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3亿元且在前述额度内可以滚

动开展。 

授权有效期：自 2020年 4月 24日起至 2020 年度业绩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针对银行业务合同及文本的签署，公司董事会特授权如下： 

对于资金业务纳入保定园区会计中心统一管理的本公司及分公司（纳入保定园区会

计中心管理的公司范围，以财务总监签字并加盖股份公章的文件为准），授权财务总监

刘玉新女士与董事会秘书徐辉先生代表本公司及分公司共同签署银行业务的有关合同

及文本。对于资金业务未纳入保定园区会计中心管理的各分公司，按照经财务总监刘玉

新女士与董事会秘书徐辉先生共同审批的办理银行业务的申请内容，由总经理代表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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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签署与银行业务的有关合同及文本资料。具体银行业务包含但不限于： 

A 贸易融资合同（开立国内、国际信用证，进出口押汇等国内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签

订的合同） 

B短期贷款、项目贷款 

C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D承兑汇票贴现 

E承兑汇票质押(含票据池质押) 

F开立信用证 

 G提供担保 

注: 由于开立信用证前已履行公司内部审批流程,无风险且业务办理频繁,可使用

法人章代替财务总监刘玉新女士与董事会秘书徐辉先生签字。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七、审议《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八、审议《关于重选魏建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九、审议《关于重选王凤英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审议《关于重选杨志娟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一、审议《关于重选何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二、审议《关于选举乐英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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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三、审议《关于重选李万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四、审议《关于重选吴智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五、审议《关于修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稿）》)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六、审议《关于修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稿）》)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七、审议《关于修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修订稿）》)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八、审议《关于修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修订稿）》)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九、审议《关于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十、审议《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可在有关期间回购本公司H股总面值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

及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类别股东会议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H股数目的10%及A股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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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及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类别股东会议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

发行A股数目的10%。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通过之日至下列三者最早发生者的日期止的期间： 

1.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之日；  

2.在本决议案通过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之日；  

3.于股东大会上本公司股东通过特别决议案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的授权之

日。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十一、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制度的公告》)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将待《公司章程》相关修改生效后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www.hkexnews.hk)、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本公司官方网站

(www.gwm.com.cn)发布。 

本次修改前的《公司章程》全文于 2019年 5 月 17日载列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 (www.hkexnews.hk)、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及本公司官方网站

(www.gwm.com.cn)。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十二、审议《关于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2020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 

（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关于 2019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http://www.gw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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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议《关于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7.审议《关于 2020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审议《关于重选魏建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10.审议《关于重选王凤英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11.审议《关于重选杨志娟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12.审议《关于重选何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3.审议《关于选举乐英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4.审议《关于重选李万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5.审议《关于重选吴智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审议《关于重选宗义湘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 

17.审议《关于重选刘倩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 

18.审议《关于修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9.审议《关于修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审议《关于修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21.审议《关于修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1.审议《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2020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拟审议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审议《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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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拟审议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审议《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后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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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魏建军先生（「魏先生」），56 岁，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1999 年毕业于中共河北

省委党校企业管理专业。魏先生 1990 年加入保定长城汽车工业公司（本公司前身并担

任总经理），2001年 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负责集团整体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魏先

生为河北省第九届、第十届人大代表及中共十八大党代表。魏先生现兼任本公司主要股

东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王凤英女士（「王女士」），49 岁，本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1999 年毕业于

天津财经学院，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王女士 1991 年加入本公司，负责本公司的市场

营销管理工作，2002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现兼任保定长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2001年 6月至今任本公司执行董事。王女士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 

 

杨志娟女士「杨女士」，53 岁，本公司执行董事, 1987 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法律专业。

杨女士 1999 年加入本公司，曾担任保定长城华北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主任、本公

司投资管理部部长等职务。2001年 8月至今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何平先生（「何先生」），43岁，本公司非执行董事。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经济法

专业，并取得法学学士学位。1997 年 6月起，何先生于南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

总部工作。2002年 3月至 2005年 12月，何先生先后任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

总部副总经理及总经理。2010 年 12 月，何先生任北京弘毅远方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

部总监，2012年 10月至 2014年 4月，改任为风控合规部总经理。2014年 10月 22日，

何先生任芜湖卓辉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6年 8月任北京盛

诺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7 年 6 月任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2017年 7月任杭州速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 9月任卓辉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法定代理人。2002年 5月至今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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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英女士（「乐女士」），49岁，副教授，乐女士于1993年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机械制造

工艺与设备专业，1996年，乐女士于华北电力大学取得工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11

年，乐女士于华北电力大学热能工程专业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华北电力大学机械工程系

副教授，董事会建议委任乐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万军先生（「李先生」），56 岁，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2018年 8月至今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 10 月至今任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亚太（集团）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河北锟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人、董事，河北力

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李先生 2017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 

 

吴智杰先生（「吴先生」），46 岁，吴先生于 1997 年 11 月在香港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

取得会计文学学士学位。吴先生自 2003年 1月起一直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并自 2006

年 6月起一直为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2000年 3月至 2009年 12月，吴先生任

职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保证顾问商业服务部，2006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1 月担任安永会

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2010年 12月至 2017年 2月，吴先生担任超威动力控股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兼审核委员会成员并于 2017年 2 月 10日调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负责监督

财务管理及报告。2013 年 12 月至今，吴先生在苏创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及公

司秘书。吴先生 2017年 5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